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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物业服务企业、建设单位、业主委

员会：

2025 年 11 月 26 日，香港新界大

埔屋邨宏福苑发生重特大火灾事

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的惨痛后果，教训极为深刻、警钟震

聋发聩。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坚决防范化解小区消防

安全风险，现就完善小区消防手续

有关事项提醒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筑牢安全

底线

各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

故教训，清醒认识住宅，尤其是高层

住宅消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摒弃

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

定》等法律法规，以格尔木市建设工

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专项整治行动

为契机，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将消防手续完善工作作为当前

首要安全任务。

二、明确重点任务，全面排查

整改

（一）核查消防手续完备性

对照消防审验相关规定，核查本

小区是否有完备的消防审验手续（消

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

针对商铺改扩建、装饰装修工程是

否依法办理消防相关审批手续。

（二）整治行动的责任主体

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履行建设

工程消防审验问题专项整治主体责

任，负责申报消防验收（备案）以及

相关规划手续报批、消防安全问题

整改等工作，直至取得消防验收（备

案）合格的许可文书。若建设单位

已灭失，由承继该建设单位权利义

务的单位（重组后的单位、产权人或

使用人等）履行主体责任。当建设

单位无法履行职责、无承继单位或

承继责任暂不明确时，由市人民政

府指定有关单位履行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或备案的主体责任。

（三）申报资料齐全的历史遗留

项目

1. 建设单位依法申请消防验收

（备案），对申报资料齐全且现场符

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项目，建设单位

向 市 住 建 部 门 申 报 消 防 验 收（备

案），市住建部门按照项目建设时的

消 防 技 术 标 准 进 行 消 防 验 收（备

案）。

2. 建设单位依法申请消防验收

（备案），对申报资料齐全但现场违

反建设时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

和带有“必须”“应”“不应”“不得”要

求的项目，建设单位应针对存在的

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

完成时限，设计、施工等单位应配合

建设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尽快完成

整改后向市住建局申报消防验收

（备案）。

（四）前置手续缺失的建设项目

1. 未进行消防设计或消防设计

文件遗失的，由责任主体委托原设

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

按项目建设时消防技术标准补充消

防设计文件；原设计单位已灭失的，

可委托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

2. 未进行竣工验收或竣工验收

资料遗失的，由责任主体组织原设

计、施工、监理、检测等有关单位出

具竣工验收报告。需实施消防工程

改造的，应在完成消防工程改造后，

一并组织竣工验收。因设计、施工、

监理等工程建设主体灭失的可委托

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建筑防火查验、消防设

施检测）开展消防查验，出具消防查

验报告。

3. 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工

程技术资料不能提供的，建设单位

作出说明，经市住建部门认可后，可

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消

防技术服务机构（建筑防火查验、消

防设施检测）开展消防查验，出具消

防查验报告。

三、强化责任落实，严格监督

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要履行日常消防

安全管理职责，配合完善消防手续，

定期检查消防设施运行状况；建设

单位要主动牵头补正历史遗留消防

手续，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业主

委员会要做好宣传引导，督促相关

方落实责任。各单位应尽快完成自

查自纠，逾期未完善手续的，将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消防安全无小事，责任落实大

于天。请各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切

实把消防手续完善到位、把消防安

全隐患整改到位，全力守护住宅小

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需咨询

消防审验手续办理具体步骤，可前

往格尔木市昆仑中路 56 号格尔木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咨询或拨打

0979-8412237。
格尔木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

2025年 12月 15日

为拓展和畅通建设工程消防审

验违法问题线索发现渠道，及时发现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隐患，充分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制止有关消防审验违法

行为，有效防范火灾事故发生，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专项整

治行动群众知晓率，发动群众积极参

与监督，广泛征集问题线索，推动专

项整治行动走深走实，现就格尔木市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专项整

治行动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方式公告

如下：

一、举报受理范围

1.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擅自施工；

2. 消 防 设 计 审 查 不 合 格 擅 自

施工；

3.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

4. 消 防 验 收 不 合 格 擅 自 投 入

使用；

5.未进行消防验收备案；

6.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

7. 违法要求降低消防技术标准

设计；

8. 违法要求降低消防技术标准

施工；

9. 不按照消防技术强制性标准

要求进行消防设计；

10. 违 法 施 工 降 低 消 防 施 工

质量；

11. 违 法 监 理 降 低 消 防 施 工

质量；

12. 违法出具虚假、失实消防设

施检测文件。

二、举报方式

方 式 一 ：拨打举报电话 0979-
8412237 进行举报（周一至周五工作

时间 08:30—18:00）。
方式二：来信举报，青海省格尔

木市昆仑中路 56 号，局机关办公室，

邮政编码：816000。
方式三：来访举报，青海省格尔

木市昆仑中路 56 号，局机关二楼办

公室。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社会共

治，人人尽责。欢迎您举报身边的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事故隐患，您

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您的

信息将严格保密。经核查属实，给

予相关奖励。

格尔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15日

格尔木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专项整治行动
违法违规行为举报方式公告

关于深刻汲取香港“11·26”重特大火灾事故教训
完善全市各小区消防手续的提醒函

遗失声明
格尔木鑫姐妹砂锅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2632801008637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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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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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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